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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无法表示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中兴华专字（2020）第 410002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们接受委托，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欧浦智网”或“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19 年 12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19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

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和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0年 4月 29日出

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20）第 410061号）。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2018 年修订）（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公告[2018]7号文）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

的规定，我们对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说明如下： 

一、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1、违规担保诉讼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一）”所述，原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在未

经公司任何审批流程及授权的情况下，以公司名义与债权人签订担保合同。截至

审计报告日，公司因此所涉及 16 宗违规担保案件，其中已决诉讼 2 宗，未决诉

讼 14宗，报告期末公司已根据谨慎性原则对违规担保案件确认了 9.72 亿元的预

计负债。 

最高人民法院 2019 年 11 月发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我

们无法判断该纪要对违规担保案件预计负债金额的影响。 



                                    

2 

 

2、涉及大额往来款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六（二）2”、“六（四）1”及“六（五）2”所述，欧浦

智网全资子公司广东欧浦乐从钢铁物流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2 月至 8 月与佛山市

顺德区四海友诚商业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钢财物流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

卓欣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产生应收账款余额合计 7.44亿元，于 2018年 5月至 9月

与佛山市顺德区恒兴达商贸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华捷达贸易有限公司、上海

凯钢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巽钢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产生预付账款余额合计 4.49 亿

元；全资子公司佛山顺德区欧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于 2018年与 82家单位产生短

期贷款余额合计 4.06 亿元。报告期末及截至审计报告签发日尚未收回。公司已

部分起诉并胜诉，但在执行过程中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公司已对上述款项全

额计提坏账准备。 

我们无法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上述大额往来款项的性质及其业

务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欧浦智网与上述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对财务报

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

见》第四章第二节第十条规定：“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

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由于上述无法表示意

见涉及的主要内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且我们未能对上述无法

表示意见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发表了无法表示意见。 

三、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

影响 

由于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的

基础，因此我们无法确定上述事项对报告期内欧浦智网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的影响。 

四、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中是否存在注册会计师已获取的审计证据能

够确定存在重大错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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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确定欧浦智网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

存在重大错报。 

 

上述专项说明仅限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内部使用，

不得作任何形式的公开发表或公众查阅，或作其他用途使用。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项目合伙人）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0年 4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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